
海南水果冒充进口水果构成欺诈
法院：应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

本报讯 近年来，进口水果品类越

来越丰富， 但所谓的进口水果真的是

来自海外吗？ 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一

起案件，支持消费者诉请，认为水果店

经营者应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

去年 2 月 24 日，游某就齐某水果

店（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齐某）经

营的微店上销售的一款“哥伦比亚燕

窝果”咨询店家，询问这款水果是否为

进口水果，店家答复称“哥伦比亚的”。

当天， 游某在该网店线上购买该商品

52 件， 商品金额 20176 元、 运费 260

元，合计实付款 20436 元。齐某水果店

于次日通过快递发货，游某于 2 月 27

日签收，涉案订单完成。

游某收到涉案商品后， 发现涉案

商品外包装盒侧面印有“produced in 

Hainan”，即产地为海南，不是进口水

果，故向商家齐某询问是否可以退货。

齐某谎称商品产地确为哥伦比亚，为

躲避关税，外包装上写的产地是海南，

对游某的退货要求未予回应。

此后， 游某认为齐某水果店对商

品产地陈述存在欺诈， 要求齐某水果

店“退一赔十”，双方协商未果。游某诉

至法院请求撤销买卖合同， 并主动调

整诉请为“退一赔三”。 齐某水果店辩称

不同意游某诉请，游某未退还商品，故不

同意退还货款及支付三倍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 游某作为消费者，

在购买涉案商品时， 曾明确向齐某水果

店询问商品的来源地， 询问是否为进

口， 齐某水果店明知其所售商品并非进

口， 却隐瞒真实情况， 答复游某是进口

商品， 造成游某对商品来源地域产生错

误认识， 齐某水果店构成欺诈， 游某请

求撤销系争合同并要求齐某水果店承担

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 有事实及法律依

据， 法院予以支持。

消费者因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

为， 请求增加赔偿的金额应为购买商品

价款的三倍，涉案商品价款为 20176 元，

应以此作为三倍赔偿的计算标准。

游某还主张返还购买商品的价款。

游某称商品已经烂掉， 无法退货， 但对

此未能举证， 难以印证涉案商品的最终

情况。 且根据本案了解的纠纷过程， 游

某虽曾提出过退货， 但双方并未就退货

事宜进一步沟通。 游某未线上申请退

货， 未将涉案商品寄回， 亦无法说明是

齐某水果店原因导致商品未能寄回而损

失， 故其要求齐某水果店退回购买商品

价款， 依据不充分，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齐某水果店赔偿游

某 60528 元。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赵立立 胡清正

  因听信销售人员“玉器有鉴定证书” 的承诺， 花费近

6 万元网购了一件和田玉摆件， 后经多次鉴定， 该玉器竟

为大理石， 价值仅 15000 元， 消费者为此提起诉讼。 近

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

商家构成欺诈， 应承担“退一赔三” 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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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6万元买的和田玉竟是大理石？
法院：商家构成欺诈应承担“退一赔三”

判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章晓琳

  在此提醒消费者 ， 在购买珠

宝玉石时 ， 要尽量选择正规渠道

购买 ， 如大型商场 、 珠宝玉石专

卖店等 。 网购此类商品时 ， 要选

择正规、 信誉高的电子商务网站，

不要轻信商家展示的带有滤镜效

果的照片 。 支付时应选择使用第

三方支付担保交易 ， 并及时截屏

保存付款记录、 客服聊天记录等，

切记不要与销售人员私下转账交

易或汇款至私人账号等 ， 以免造

成财产损失。

此外， 珠宝玉石鉴定证书是一物

一证， 消费者应注意查验鉴定结果是

否与销售方承诺一致； 鉴定机构印章

与机构名称、 样品的照片与实物、 证

书上的重量与实际重量是否一一对

应； 鉴定证书真伪等。

遇到消费纠纷后， 消费者可先与

商家或平台协商处理， 如协商不成，

可到权威机构进行专业鉴定并及时向

有关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投诉。

决
和田玉摆件竟然

变身大理石？

赵先生此前在网上看中了一款

玉器摆件， 在向商家咨询的过程

中， 销售人员兰某向赵先生推荐

称： “这是一块产自新疆的和田白

玉带皮籽料， 用整块和田籽料雕

刻， 难度更大” “采用上好的带皮

籽料， 玉质非常细腻， 大师的雕工

十分精湛，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此外， 兰某还承诺该玉器有鉴定证

书。

于是， 赵先生支付 59800 元买

下了该玉器摆件。 后商家将玉器快

递给赵先生， 随玉器一起寄送的还

有 《宝玉石鉴定证书》 《收藏证

书》 等。 赵先生收到后发现玉器做

工粗糙， 品质一般， 于是向兰某提

出质疑。 兰某则表示： “直接去你

们当地的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假一

赔十” “百分之百是真正的和田白

玉”。 后赵先生通过扫码、 网站查

询等方式核实了鉴定证书， 便因此

打消疑虑。

半年后， 赵先生因故需将该玉

器抵押以获取贷款。 为确定玉器价

值， 贷款方委托鉴定机构对玉器进

行鉴定， 结论为“现代工艺， 材质

为韩料， 市场参考价格 15000 元左

右”。

此后， 赵先生又自行联系了多

家鉴定机构对玉器进行鉴定， 结论

为“市场价格在 1.5-2.3 万元， 从

地质成矿角度分析该摆件属于透闪

石化的大理石玉， 不属于标准的软

玉范畴， 参考产地为青海。” “透

闪石 - 大理石玉摆件” 等。

于是， 赵先生联系商家要求退

货退款并主张赔偿， 但商家却予以

拒绝。 赵先生因此提起诉讼， 要求

商家“假一赔十”。

二审法院：构成欺诈

应“退一赔三”

一审法院认为， 因商家出具

了 《宝玉石鉴定证书》， 而赵先生

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商家未履行告

知义务或存在其他欺诈行为， 故对

赵先生提出的“假一赔十” 主张不

予支持。 但因赵先生与商家均同意

退货退款， 故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合

同解除， 商家退货退款。 赵先生不

服提起上诉， 认为商家欺诈应“退

一赔三”。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该商家销售人员兰某在出售案涉玉器

时， 多次称之为产地为新疆的和田

玉， 价值高昂， 其相关言论在销售过

程中产生， 应认定为职务行为。 其

次， 案涉玉器附有 《宝玉石鉴定证

书》， 鉴定结果为和田玉。 根据相关

国家标准， 和田玉属软玉范畴， 其中

透闪石的比例低于 50%的不能命名为

和田玉。 然而， 后续多次检测结果显

示， 案涉摆件为透闪石化大理石玉，

鉴定结论为透闪石 - 大理石玉摆件，

不属于标准的软玉范畴， 参考产地为

青海。 再次，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出具

案涉鉴定证书的检测中心出具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 载明未发现案涉产品检

测原始数据和报告， 并明确该检测中

心因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而被处以

30000 元罚款。

综上， 现有证据可证明案涉产品

并非和田玉， 产地亦非新疆， 该商家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显属欺诈。

上海二中院认为， 现有证据显

示， 该商家作为经营者， 虚构案涉玉

器产地、 属性， 且并未证明其通过合

规的方式进行鉴定， 破坏了玉石市场

的诚信及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应受到

法律的严格规制。 现赵先生因此产生

错误认识进而与其订立了案涉合同，

故对其要求解除双方合同、 返还价款

的诉讼请求， 应予以支持。 此外， 该

商家还应支付赵先生案涉玉器三倍价

款的赔偿。

>>>

本案中， 经营者故意隐瞒水

果产地真实情况或捏造虚假事

实， 造成消费者对所购买水果的

产地信息产生错误认识， 并由此

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错误意思

表示的， 经营者构成欺诈， 侵犯

消费者知情权。 消费者有权请求

撤销双方由此订立的商品买卖合

同关系， 并要求经营者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 但消费者非因经营

者明确拒绝退货等阻滞行为而未

退还商品的情况下， 无权要求经

营者退还货款。

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的线上消

费具有交易主体复杂化、 交易环

境虚拟化、 交易合同格式化等特

点， 也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了一定

困难。 为帮助网络消费者正确及

时维权， 特提供如下维权指引：

一是及时固定证据， 以备维权

之需。 网络消费所涉及的证据多数

是电子证据，消费者需及时截图，保

存订单下单信息、支付信息、订单确

认信息、 与商家聊天记录等电子证

据，并保留快递单据， 固定证据。

二是通过多种渠道， 维护合法

权益。 消费者如遇权益受损， 首先

可及时与线上商家协商解决， 要求

商家退款或赔偿。 其次， 如果商家

拒绝解决问题， 可向网络平台、 消

费者协会、 工商局、 市场监管局等

相关部门投诉， 请求调查处理， 积

极维权。

最后， 如果前述途径无法妥善

解决纠纷， 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通

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官说法】


